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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孙公司收购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孙公司江苏吉华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拟以人民币 43,710,409.26 元收购潘祝平、崔梦玉等 33 位

自然人、浙江思考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嘉兴海容壹号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的江苏康倍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2.0611%

的股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根据《上市交易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属公司总经理权

限范围，已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

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一）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吉华集团”）全资

孙公司江苏吉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华医药”）拟以人民币

43,710,409.26 元收购潘祝平、崔梦玉等 33 位自然人、浙江思考投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和嘉兴海容壹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的江苏康倍得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倍得”）62.0611%的股权。 

  本次交易事项经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了《浙江吉华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江苏康倍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19]496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6

月 30日，康倍得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66,194,762.56 元（大写为人民币

陆仟陆佰壹拾玖万肆仟柒佰陆拾贰元伍角陆分），与账面价值 8,579,798.61 元



相比，评估增值 57,614,963.95 元，增值率为 671.52%。 

（二）公司近日召开了总经理办公会议，同意吉华医药以自有资金

43,710,409.26 元收购潘祝平、崔梦玉等 33 位自然人、浙江思考投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和嘉兴海容壹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的江苏康倍得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倍得”）62.0611%的股权。 

（三）本次交易事项无需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潘祝平女士，身份证号码 330324195404040401，住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

区，持有康倍得 9.8634%的股权 

崔梦玉女士，身份证号码 411527199201090029，住所：河南省信阳市淮滨

县，持有康倍得 5.0967%的股权 

王贤勇先生，身份证号码 330324196601190016，住所温州市鹿城区，持有

康倍得 4.4749%的股权 

荆轶女士，身份证号码 210302197511071821，住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持有康倍得 4.4696%的股权 

高博先生，身份证号码 330324199209230013，住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持有康倍得 4.4363%的股份 

崔荣荣女士，身份证号码 411527199301190406，住所河南省信阳市淮滨县，

持有康倍得 3.7864%的股权 

钱品益先生，身份证号码 330323197205140074，住所温州市鹿城区，持有

康倍得 3.1581%的股权 

钱品益先生，身份证号码 330323197205140074，住所温州市鹿城区，持有

康倍得 3.1581%的股权 

浙江思考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300551771653W，

住所瑞安市经济开发区，持有康倍得 2.6316%的股权 

金锡强先生，身份证号码 330323197111280017，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持有康倍得 2.2895%的股权 

黄忠英女士，身份证号码 330325195803161629，住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持有康倍得 1.7807%的股权 

李笑容女士，身份证号码 330302196303141621，住所温州市鹿城区，持有



康倍得 1.3158%的股权 

嘉兴海容壹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020528302923，住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持有康倍得 1.3158%的股权 

叶陈年先生，身份证号码 330725197504260038，住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持有康倍得 1.1842%的股权 

颜孙挺先生，身份证号码 330322198611051219，住所杭州市江干区，持有

康倍得 0.9211%的股权 

林奇峰先生，身份证号码 330302197206113236，住所温州市鹿城区，持有

康倍得 0.8807%的股权 

林洁茹女士，身份证号码 33030219701016324x，住所温州市瓯海区，持有

康倍得 0.8789%的股权 

黄小克先生，身份证号码 330304198203120315，住所杭州市西湖区，持有

康倍得 0.7895%的股权 

王锵豪先生，身份证号码 330303199606270017，住所上海市静安区，持有

康倍得 0.7895%的股权 

潘成羽先生，身份证号码 330325198105216219，住所浙江省瑞安市，持有

康倍得 0.6579%的股权 

邱见明先生，身份证号码 440307197904090059，住所深圳市罗湖区，持有

康倍得 0.5930%的股权 

黄素文女士，身份证号码 330103197410031620，住所杭州市拱墅区，持有

康倍得 0.5263%股权 

单振和先生，身份证号码 330324197408150199，住所温州永嘉县桥头镇，

持有康倍得 0.5263%的股权 

王显东先生，身份证号码 33030219700212591，住所杭州市西湖区，持有康

倍得 0.4632%的股权 

王永兴先生，身份证号码 330321197612290958，住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持有康倍得 0.3947%的股权 

胡陆超先生，身份证号码 330302198602141612，住所杭州市江干区，持有

康倍得 0.2632%的股权 

翁雅静女士，身份证号码：330302197309062021，住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持有康倍得 0.2632%的股权 

陈磊先生，身份证号码 330781198905016314，住所广州市海珠区，持有康

倍得 0.2632%的股权 

刘帼炜女士，身份证号码 320923198011070026，住所杭州市江干区，持有

康倍得 0.2632%的股权 

徐向阳先生，身份证号码 330324196805054470，住所浙江省温州市，持有

康倍得股份 0.2632% 

刘希文先生，身份证号码 330325197802040111，住所上海市闵行区，持有

康倍得 0.2632%的股权 

顾翠萍女士，身份证号码 310229198001261820，住所上海市普陀区，持有

康倍得 0.2632%的股权 

陈素女士，身份证号码 330302197209161225，住所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

持有康倍得 0.2632%的股权 

张迎冬女士，身份证号码 330302197308232826，住所浙江省温州市，持有

康倍得 0.1316%股份 

薛慧勇先生，身份证号码 410105196906284431，住所北京海淀区，持有康

倍得 3.4422%的股权 

上述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的关系，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根据吉华医药与康倍得交易对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本次交易标

的为康倍得 62.0611%的股权。 

（二）康倍得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江苏康倍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公司住所：南京沿江工业开发区中山科技园中鑫路709 号 

3、法定代表人：王树明 

4、注册资本：5,700 万元整 

5、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67131959XX 



7、登记机关：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8、经营范围：凝胶膏剂、透皮贴剂、原料药、药用辅料生产(按许可证所列

项目经营)；药品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I 类医疗器械研

发、生产、销售；仪器销售；化工产品、化妆品销售。 

9、截至本公告日康倍得的股东和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有数量（股） 持有比例（%） 

1 王树明 14,225,205 24.9565 

2 潘祝平 5,622,165 9.8634 

3 崔梦玉 2,905,135 5.0967 

4 王贤勇 2,550,675 4.4749 

5 荆轶 2,547,675 4.4696 

6 高博 2,528,690 4.4363 

7 林鹃鹏 2,450,000 4.2982 

8 刘戬 2,250,000 3.9474 

9 崔荣荣 2,158,260 3.7864 

10 薛慧勇 1,962,060 3.4422 

11 钱品益 1,800,135 3.1581 

12 钱立邦 1,800,000 3.1579 

13 
浙江思考投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1,500,000 2.6316 

14 金锡强 1,305,000 2.2895 

15 黄忠英 1,015,000 1.7807 

16 李笑容 750,000 1.3158 

17 
杭州若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50,000 1.3158 

18 
嘉兴海容壹号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750,000 1.3158 

19 叶陈年 675,000 1.1842 

20 浙江澳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00,000 1.0526 



21 颜孙挺 525,000 0.9211 

22 林奇峰 502,000 0.8807 

23 林洁茹 501,000 0.8789 

24 黄小克 450,000 0.7895 

25 宋莉 450,000 0.7895 

26 王锵豪 450,000 0.7895 

27 潘成羽 375,000 0.6579 

28 邱见明 338,000 0.5930 

29 黄素文 300,000 0.5263 

30 单振和 300,000 0.5263 

31 刘喜全 270,000 0.4737 

32 张恩宏 270,000 0.4737 

33 王显东 264,000 0.4632 

34 王永兴 225,000 0.3947 

35 胡陆超 150,000 0.2632 

36 翁雅静 150,000 0.2632 

37 陈磊 150,000 0.2632 

38 刘帼炜 150,000 0.2632 

39 徐向阳 150,000 0.2632 

40 刘希文 150,000 0.2632 

41 顾翠萍 150,000 0.2632 

42 陈素 150,000 0.2632 

43 王历娟 120,000 0.2105 

44 孙莺 120,000 0.2105 

45 罗传涛 120,000 0.2105 

46 张迎冬 75,000 0.1316 

合计 57,000,000 100.0000 

（三）康倍得业务和财务情况 

1、康倍得主营业务和产品 



江苏康倍得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创新及仿制类全身用被动型透皮贴剂和局部

用凝胶贴膏领域（该领域为药品市场中的利基(Niche)市场）药品研发、生产和销

售的制药公司。另外，江苏康倍得公司拥有编号为苏 20160040 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品生产许可证。江苏康倍得公司分别在全身用和局部用被动型透皮领域拥有

多项核心技术，公司主要在研发项目有： 

序号 项目名称 适应症 项目进展情况 

1 奥昔布宁透皮贴剂 膀胱过度活动症

（OAB） 

完成仿制药一致性评

价生物等效性试验 

2 罗替戈汀原料药及其透

皮贴剂 

早期原发性帕金森

病和晚期帕金森病 

获得临床批件，正进行

生产放大工艺研究 

3 药用胶体(聚丙烯酸脂

压敏胶) 

药用辅料 已完成药用辅料备案

前准备工作 

2、康倍得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康倍得资产总额 27,337,294.91 元，负债总额

18,757,496.30 元，净资产 8,579,798.61 元，净利润-5,653,382.92 元；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康倍得资产总额 28,652,447.34元，负债总额 14,419,265.81

元，净资产 14,233,181.53 元，净利润-13,418,169.40 元。以上数据已经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天健审（2019）9026 号审计报

告。 

四、交易标的的尽调与评估情况 

（一）标的公司的尽调情况 

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康倍的财务情况进

行了财务审计，聘请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进行了法律尽职调查。

经调查，康倍得因尚处于研发投入阶段，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康倍得货币

资金储备额为 380,305.20 元，康倍得正在设法筹集资金，虽然最终结果存在不

确定性，但康倍得管理层认为康倍得可持续经营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康倍得相关

资产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仲裁事项或者遭受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二）标的公司的估值情况 

    1、本次交易事项经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了《浙江吉华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江苏康倍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19]496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9年 6

月 30日，康倍得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66,194,762.56 元（大写为人民币

陆仟陆佰壹拾玖万肆仟柒佰陆拾贰元伍角陆分），与账面价值 8,579,798.61 元

相比，评估增值 57,614,963.95 元，增值率为 671.52%。 

2、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对康倍得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了评估，即以康

倍得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表内及可识别的表外各项资产、

负债价值，最后确定康倍得评估价值。本次评估引用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审（2019）9026 号审计报告审定的财务数据作为评估对

象的账面价值。 

3、本次评估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66,194,762.56 元，评估增值 57,614,963.95 

元，其中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评估增值 43,239,999.86元。康倍得申报的

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主要包括在研的透皮贴剂产品及原辅料有关的技术，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技术名称 简介 

1 奥昔布宁透皮贴剂技术 治疗膀胱过度活动症（OAB） 

2 罗替戈汀原料药及其透皮贴剂技术 抗帕金森药物，是第一种也是目

前唯一一种治疗帕金森病的外用

贴剂 

3 药用胶体(聚丙烯酸脂压敏胶) 技术 透皮贴剂的关键辅料 

上述技术中，6 项已注册专利的技术账列其他无形资产科目核算，1 项已注

册的专利技术和其他未申请专利的技术无账面价值记录。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对

委托评估的无形资产进行评估，康倍得未来主要产品仍处于研发阶段，现有技术

价值包含了前期投入的包括材料成本、人工成本、资金成本在内的大量科研成本，

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评估增值主要系将无账面价值记录的无形资产列入

评估范围所致。 

截至评估基准日，江苏康倍得公司已拥有上述技术相关专利 6项，具体情况

如下： 

(A) 中国注册专利 



专利名称 申请号 申请日 专利类型 法律状态 

含罗替戈汀的组合

物及其制药用途以

及含该组合物的透

皮贴剂 

ZL200710118491.X 2007.07.06 发明专利 授权 

奥昔布宁药物组合

物及其应用 

CN201310013027.X 2013.01.15 发明专利 授权 

丙环酸基粘合剂组

合物及其药物组合

物和透皮治疗系统 

CN201310013027.X 2004.01.13 发明专利 授权 

(B) 中国境外注册专利（包含港、澳、台） 

专利名称 申请号 申请日 专利类型 法律状态 注册地 

含罗替戈汀的

组合物及其制

药用途以及含

该组合物的透

皮贴剂 

JP4883220 2008.07.03 发明专利 授权 日本 

含罗替戈汀的

组合物及其制

药用途以及含

该组合物的透

皮贴剂 

US9,265,752 

B2 

2008.07.03 发明专利 授权 美国 

含罗替戈汀的

组合物及其应

用以及含该组

合物的透皮贴

剂 

HK1142805 2008.07.03 发明专利 授权 香港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吉华医药、康倍得以及潘祝平、崔梦玉等 33位自然人、



浙江思考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嘉兴海容壹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甲方：潘祝平、崔梦玉等 33 位自然人、浙江思考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

嘉兴海容壹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江苏吉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丙方：江苏康倍得药业有限公司 

（一）股权转让的方案 

甲、乙双方同意并确认本次股权转让的标的为：甲方合计持有丙方的

35,374,795股股份，占注册资本的 62.0611%。 

（二）股权转让的价格及支付方式 

    1、甲、乙双方同意，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43,710,409.26元 

2、本次股权转让款公分二期向甲方支付： 

（1）本协议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20%。自

甲方收到本期股权转让款后五个工作日内，乙方即享有丙方的股东权利，甲方和

丙方应当向乙方提交股权转让完成后的最新版股东名册（加盖丙方印章，同时由

丙方法人代表签字），并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备案受理手续。 

（2）自股权交割日期五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 80%的股权转让

价款。 

（三）债权债务及人员安排 

1、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拟出售资产为股权类资产，对于原属丙方的债务由

丙方原股东按照持股比例承担。对于原属丙方的或有负债，由丙方第一大股份王

树明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本次交易不涉及员工安置事项，原由丙方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

术人员在股权交割日后仍然由其继续聘用，乙方同意前述员工与丙方的劳动关系

保持不变，已经签署的劳动合同继续履行。 

（四）利润分享 

1、甲方承诺，在本次股权交割完成前，丙方不存在未向乙方披露的分红派

息行为或可能导致未来向丙方现有股东分红派息的情形。 

2、各方同意，本次股权交割完成后，乙方按其所持丙方股权比例分享成为



丙方的登记股东前产生的未分配利润。 

（五）丙方的公司治理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丙方的董事长、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均有乙方推荐并

担任，且丙方过半数的董事会成员均由乙方委派。 

（六）最低服务年限和竞业禁止 

甲方承诺：如甲方为丙方的核心技术人员，甲方将遵守关于最低服务年线的

承诺（详见另行签署的承诺函）；非经乙方和丙方书面同意，不得在与丙方存在

竞争关系的其他公司任职或兼职，不单独设立、经营或共同与他方发起设立、经

营其他与丙方存在竞争关系的实体，亦不得通过委托、信托等方式持有与丙方相

同或相似业务单位的股权或份额。甲方因违反该条款而取得的收益亦归属丙方所

有。如前述收益小于给丙方造成损失的（包括直接损失及可期待利益损失），甲

方还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七）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甲方承诺：如甲方为丙方的核心经营管理层，甲方和/或与甲方关系密切的

家庭成员所控制的企业不得从事与丙方存在竞争关系的业务。甲方和/或与甲方

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因违反该条款所取得的收益亦归属丙方所有。如前述收益小

于给丙方造成损失的（包括直接损失及可期待利益损失），甲方还应当承担相应

的赔偿责任 

（八）违约责任 

1、本协议生效后，各方应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全面、适当、及时地履行其义

务及约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约定，则构成违约。 

2、本协议各方同意，如因甲方和/或丙方的原因导致股权交割未能在规定期

限内完成的，每延期 1日，违约方需按照股权转让总价款的千分之一（小写：1‰）

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延期超过二十个工作日的，乙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并要求

甲方返还乙方已支付的前期款项。 

3、本协议各方同意，如乙方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的，每延期 1日，

乙方应按逾期未付金额的千分之一（小写：1‰）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延期超过

二十个工作日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 

4、如因甲方和/或丙方原因导致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备案材料受理日晚于



2019 年 9 月 30 日的，则甲方需按照工商备案材料受理日前的持股比例对 2019

年 9月 30日至工商备案材料受理日期间的丙方负债承担清偿责任。 

5、 违约方应承担守约方因违约方违约行为产生的公证费、律师费、诉讼费、

仲裁费等合理支出。 

6、 支付违约金及守约方的合理支出并不影响守约方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本

协议或解除本协议的权利。 

（九）承诺与保证 

甲方和丙方向乙方承诺： 

1、为实现本次股权转让之目的，其向乙方提供的文件、资料、信息均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隐瞒、虚假、篡改或误导；复印件、传真件、扫描文件均与

原文一致，内容相符；所有签字、印鉴、印章均真实、有效，且取得了必要的授

权、许可； 

2、截至本协议签署日，丙方不存在未向乙方披露的非经营性负债、或有负

债（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担保等），亦不存在未结案的诉讼、仲裁以及行政处罚事

项。如乙方在本协议签署后发现丙方存在未披露的其他任何重大非经营性债务及

或有债务的，则由丙方的第一大股东王树明依据本协议第五条的约定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 

（3）甲方合法拥有标的股权的所有权，该等股权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

限制；否则，由违约方按照本协议约定的违约责任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如给乙方

造成其他损失，甲方还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4）在股权交割完成前，如发生对丙方具有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包括但

不限于：甲方拟进行或涉及的法律诉讼、资产和业务收购、其他可能的债务等）

甲方和丙方应及时书面通知乙方。 

（十）先决条件 

1、本协议签署后至股权交割完毕前，甲方和丙方承诺，丙方将作为连续经

营的实体，不得作出任何违法、违规的行为； 

2、本协议签订后至股权交割完毕前，甲方及丙方承诺，丙方持有其现有资

产以及开展现行业务所需的全部执照、批文和许可，丙方存续的合法性、财务状

况、盈利、业务前景、声誉或主营业务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或涉及潜在重大不利



变更的任何情况。 

3、丙方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已经与丙方签署了劳动合同（含最

低服务年限，确保丙方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不得在【2023】年【12】

月前主动辞职）、竞业限制协议、保密协议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4、如丙方存在未披露的发生在股权交割日以前的或有负债，由丙方第一大

股东王树明承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5、北京康倍得医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及其核心经营管理人员、河南康利得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及其核心经营管理人员已经出具关于避免与江苏康倍得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十一）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产生或与本协议相关的任何争议，本协议各方应尽最大努力协商解

决。如果不能协商解决的，均应向乙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六、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收购康倍得，符合双方各自的发展诉求。康倍得拥有在国内透皮贴

剂和凝胶贴膏领域一流的科研团队，并拥有多项核心技术专利和产品。收购完成

后，康倍得作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将成为公司未来重要的医药研发平台，有效弥

补了公司在医药科研方面的技术和人才短板；康倍得将充分借助公司的管理和资

源优势，进一步巩固其在透皮贴剂和凝胶贴膏领域的科研技术优势，加速技术转

化，及未来相关产品的生产和推广。  

本次收购系公司涉足医药领域后取得的又一实质性进展，夯实了公司在医药

领域的发展基础，加速优化了公司的产业结构，有助于公司在未来创造新的利润

增长点，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及“染料+医药”双主业发展战略。 

七、风险提示 

1. 本次交易系公司进军医药行业的重要举措，虽然公司已有过医药行业收

购经验，但从公司经营和资源整合角度，康倍得需要在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

与公司进行优化整合，交易完成后的整合实施以及整合效果存在不确定性。 

2. 透皮贴剂是一种新型的给药方式，虽然该领域在技术方面有较高的壁垒，

但仍存在来自国内外药企的市场竞争风险，也存在公司技术人员流失的风险。 

3. 康倍得拥有的产品进入市场前尚需获得 CFDA、GMP 等批文，由于取得批

文的周期较长，相关产品能否按计划顺利上市存在不确定性，且康倍得未来主营



产品的市场认可和接受程度亦存在不确定性，盈利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4. 本次交易构成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在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将形成一

定金额的商誉。若康倍得在未来出现业绩大幅下滑，则可能会出现一定金额的商

誉减值，对公司业绩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5.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审慎投资。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一）康倍得评估报告 

（二）评估机构资质证书 

（三）股权转让协议 

（四）康倍得审计报告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0 月 8日 

 


